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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64 号

关于印发《宁都县建筑用砖厂经营权拍卖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宁都县建筑用砖厂经营权拍卖工作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0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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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县建筑用砖厂经营权拍卖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优化建筑用砖厂规划布局，提升我县砖厂经营管理

和制砖行业水平，有效保障社会稳定发展,根据《宁都县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都县建筑用砖厂企业综合整治规范工作方

案的通知》（〔2022〕12 号）和《关于印发<宁都县建筑用砖厂整

治征收补偿操作办法>的通知》（宁砖整指字〔2022〕1 号）等文

件规定，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对全县建筑用砖厂经营权进行拍卖，

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通过优化规划布局、控制砖厂数量、

提高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规范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健全长

效管理机制，维护良好生态环境，为宁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

障。

二、总体目标

通过重新优化规划布局，创新运行机制，规范制砖生产秩序，

对全县建筑用砖厂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活动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全面关闭取缔非法及落后产能砖厂，建成

一批由生产工艺精、安全设备齐、环保设施全、具有一定示范带

动效应和产业规模的制砖企业，在全县形成“布局合理、工艺先

进、安全生产、环保达标”的现代化制砖产业格局。

三、拍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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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拍卖的范围为符合规划布点的砖厂，包括其厂房及

部分生产设备设施。考虑各乡镇群众正常用砖需求，在做好用地、

安全、环保、水保等措施的前提下，全县重新规划布点 13 家砖

厂。规划布点的砖厂应符合以下条件：

1.场址应不在县城规划区内，县城规划区区域内的页岩及加

工砖厂不再保留。

2.场址应不在生态红线范围、基本农田范围、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地等地区。

3.场址原则上不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 1000 米可视

范围内，铁路两侧 1000 米影响范围内及梅江河两侧安全范围内。

4.规划布点的砖厂，除符合环评条件外，环保设施必须达到

标准要求，进行设备和工艺转型升级。

四、拍卖流程

建筑用砖厂拍卖工作由宁都县砖厂专项整治工作指挥部牵

头，县自然资源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林业局、

县水利局（水保中心）、县农业农村局、县工信局、县财政局、

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局、县检察院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共同实施，

并由县自然资源局具体组织实施。

1.拍卖实施主体：县砖厂专项整治工作指挥部。

2.拍卖范围：砖厂经营权和征收的设备设施一并拍卖（砖厂

设施范围以评估报告中的明细表为准）。

3.经营许可年限：10 年。

4.拍卖方式：此次拍卖活动在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具

备砖厂经营资质、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均可报名参与。此次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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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按照合法的流程与规定，实行统一打包的方式，将拟规划布

点的砖厂经营权公开拍卖，拍卖底价为 1.4 亿元，价高者得，并

签订相关协议。

5.拍卖步骤：相关部门及乡镇提出规划布点砖厂名单→经县

砖厂专项整治工作指挥部审查同意→发布拍卖公告→组织实施

经营权公开拍卖→确定竞得人→办理相关证照手续。

五、有关要求

（一）强化责任落实。相关部门及乡镇政府要充分认识砖厂

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履行职责，齐抓共管，形成工

作合力，确保砖厂征收拍卖工作顺利完成。

（二）完善证照手续。取得砖厂经营权的竞得人要如期支付

相关费用，并完善砖厂相关手续证照，尽快取得采矿许可证，组

织生产经营。正常生产后，需满足周边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用砖，

保证砖价不高于周边县城价格和往年平均价格。

（三）严肃工作纪律。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乡镇干部要严

守法律法规和工作纪律，对在砖厂征收拍卖过程中存在滥用职

权、渎职受贿及其他违法行为的，将有关问题线索移交县纪委监

委依纪依法处理。


